
（上接D26版）

序号 股东姓名

变更前出资额

（万元）

变更前

出资比例（

％

）

变更后出资额（万

元）

变更后

出资比例（

％

）

１

孟文华

５４４．００ ８．００ ５４４．００ ４．９５

２

吴利华

２７３．０９ ４．０２ ２７３．０９ ２．４８

３

王善波

２７３．０９ ４．０２ ２７３．０９ ２．４８

４

张良贤

２１７．６０ ３．２０ ２１７．６０ １．９８

５

张桂余

２１７．６０ ３．２０ ２１７．６０ １．９８

６

袁亚明

２１７．６０ ３．２０ ２１７．６０ １．９８

７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 ４

，

２０４．０８ ３８．２２

其余

４４６

名股东

５

，

０５２．９４ ７４．３０ ５

，

０５２．９４ ４５．９３

合计

６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该次增资由宁波鸿泰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甬鸿会验

［

２０１０

］

０５２

号验资报告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市政集团该次增资及

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市政集团召开

２０１１

年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同意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市政集团

４

，

２０４．０８

万

股中的

２

，

０７７．４３２

万股

，

由市政集团的原有股东优先受让

。

由于前述的同创投资增资原因

，

同创投资拟将增资的股份向全体股

东按比例转让

，

转让价格与

２０１０

年同创投资的增资价格相同

，

为每股

１

元

。

因同创投资的股东应受让的股份保留在同创投资

，

以及部分股东放弃受让股份或仅受让部分股份

，

同创投资实际转让的股权为

２０７７．４３２

万股

，

转让完成后同创投资持有市政集

团的股份为

２１２６．６５

万股

。

会议同时同意个别股东在

２０１０

年前互相转让股权

，

转让价格为每股

１

元

。

转让后市政集团的股权结构

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变更前出资额

（万元）

变更前

出资比例（

％

）

变更后出资额

（万元）

变更后

出资比例（

％

）

１

孟文华

５４４．００ ４．９５ ５４４．００ ４．９５

２

吴利华

２７３．０９ ２．４８ ２７３．０９ ２．４８

３

王善波

２７３．０９ ２．４８ ２７３．０９ ２．４８

４

张良贤

２１７．６０ １．９８ ２１７．６０ １．９８

５

张桂余

１６７．６０ １．９８ １０７．６０ ０．９８

６

袁亚明

２１７．６０ １．９８ ２１７．６０ １．９８

７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４．０８ ３８．２２ ２

，

１２６．６５ １９．３３

其余

４４６

名股东

５

，

０５２．９４ ４５．９３ ７

，

２４０．３７ ６５．８２

合计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

市政集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同意王天正等

２６

名自然人股东因继承

、

受赠等原因转让其所

持市政集团的股份

。

因继承

、

受赠等原因新增股东的情况如下

：

序号 原股东姓名 新股东姓名 新股东与原股东关系 股数（万股）

１

包成锠 杨妙英 妻子

６．６０

２

邬国良 李勤 妻子

６．６０

３

王天正 王春茵 女儿

６．６０

４

李乃华 李琦 儿子

１４．３０

５

俞生康 俞馨 女儿

４９．７２

６

成敏 成孝天 儿子

６．６０

７

竺池义 方菊英 妻子

５．３４

８

陈剑华 陈昱玮 儿子

２６．４０

９

黄吉平 黄圣剑 儿子

４９．７２

因其他原因发生的股份转让情况如下

：

序号 转让方姓名 转让股份数（万股） 受让方姓名 受让股份数（万股） 受让后持股数（万股）

１

周小宝

３０．７３６

叶正

４３．９３６ ２６１．５３６

２

李华

４．４０

３

李金

４．４０

４

李强

４．４０

５

刘海燕

４０．００

郑静

４０．００ １１１．４０

６

李世松

３７．５２

张文京

３７．５２ １７０．８４

７

何诗放

６．６０

马芳华

６．６０ ４４．００

８

赵芳

６．６０

项建明

１１．００ １０６．７０

9

郑晓

4.40

１０

朱惠英

６．６０

蔡萍

１５．８４ ３０．１４

11

周蓉

9.24

１２

章莹

４．４０

章妙胜

４．４０ １１．００

１３

陈志鸿

６．６０

郭学武

６．６０ ３５．２０

１４

马建年

６．６０

陈巨峰

１３．２０ ２２．４４

15

刘云亮

6.60

１６

殷四平

６．６０

周朝阳

６．６０ １２６．２１６

１７

沈波

４．４０

陈伯河

４．４０ １１．００

上述

１７

名转让股份的原自然人股东曾为市政集团的员工

，

离职后因所从事的工作违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

关

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

、

投资的意见

》

等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

因此必须将其持有的市政集团的股份转让给其他

股东

。

经协商

，

该次转让价格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市政集团的账面净资产

（

约为

２．３６

元

／

股

）

为依据

，

确定为

２．５

元

／

股

。

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

，

市政集团自然人股东变为

４３５

人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４３５

名自然人股东将持有的市政集团

８８６８．９５２

万股转让给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

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十家有限责任公司

。

市政集团转让后的股权结构见

“

三

、

市政集团产权控制关系

”

之

“（

一

）

产权控制关系

图

”。

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

４．５

元

。

本次股权转让系为满足本次交易认购对象不得超过

１０

名之规定

，

自然人股东通过新设上述

除同创投资以外的

９

家持股公司

，

按其原直接持有市政集团股份比例间接持有市政集团的股份

。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

，

原市政集

团自然人股东所直接持有的股份数与转让后通过持股公司间接持有的股份数完全一致

，

实质上市政集团的权益所有者并未

发生变化

。

由于上述

１０

家持股公司拟认购宁波建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而本次交易的预估值为

５

亿元

，

约合

４．５

元

／

股

，

经

交易双方协商并考虑税负等因素

，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４．５

元

／

股

。

三

、

市政集团产权控制关系

（

一

）

产权控股关系

１

、

本次交易实施前市政集团的股权结构

２

、

本次交易实施后市政集团的股权结构

（

二

）

下属子公司情况

１

、

宁波东兴沥青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东兴沥青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１２－２１

注册资本：

１１５５

万

经营范围： 沥青混凝土的制造、施工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

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市政集团

１１５５．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１５５．００ １００

２

、

宁波新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新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０３－０７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

经营范围： 水泥预制品及混凝土制造、加工；混凝土外加剂制造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

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市政集团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宁波甬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甬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１１－２９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给排水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园林工程及绿化配套项目施工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

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市政集团

１８００．００ ９０

宁波市市政工程物资经营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

合计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

、

宁波市市政工程物资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市市政工程物资经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１１－２９

注册资本：

５０

万

经营范围：

建材、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日用品、纺织、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钢模租赁，本

公司房屋租赁，劳动服务；电器修理、风电焊（限分支机构另地经营）；室内外装饰装潢。 许

可经营项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

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市政集团

４４．００ ８８

宁波东兴沥青制品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２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５

、

宁波新宇监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新宇监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０１－２８

注册资本：

５０

万

经营范围：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园林工程监理

截至预案出具之日

，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

）

市政集团

４５．００ ９０

宁波市市政工程物资经营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四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一

）

业务发展情况

市政集团是

２００１

年由原宁波市市政工程总公司经股份制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大型企业集团

。

经过十年技术和人才的积淀

，

市政集团凭借其先进的施工技术

、

高质量的承建工程

、

良好的公司信誉等特点

，

荣获过全国优秀市政施工企业

、

浙江省优秀市

政工程施工企业

、

浙江省先进建筑业企业

、

宁波市优秀市政施工企业

、

宁波市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优胜企业等多项荣

誉称号

。

市政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获得宁波市政府评选的宁波市建筑类行业十大龙头企业之一

，

该公司也是该十家企业中唯一一家

以市政工程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

市政集团目前在主营市政

、

公路

、

桥梁

、

房屋建筑

、

园林

、

环保

、

压力管道安装等工程建设施工的基础上

，

同时涉足建筑材

料

（

水泥制品

、

沥青制品

）

的生产与销售

、

物资经营

、

建设工程监理等行业领域

，

规模化经营效益已然体现

。

市政集团现有职工

５９９

人

，

未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

２３．４９

亿元

，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０８

亿元

。

市政集团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

承建的宁波市药行街改建工程

、

宁波市中

兴北路工程

、

宁波市中山西路东段道路工程荣获国家建设部优良工程

；

承建的宁波市中山路改建工程

、

宁波市百丈路改建工

程

、

宁波市人民路改建工程

、

宁波市解放路改建工程

、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大道一期工程

、

宁波市鄞州二道

Ⅰ

标工程

、

济

南市二环东路地面道路及

ＢＲＴ

系统建设工程等荣获中国市政协会金杯奖

；

承建的宁波市世纪大道工程

、

宁波市杭甬高速慈溪

连接线延伸段工程

、

乔庄入城干道

（

城区段

）

道路工程等工程荣获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

；

承建的宁波市中山东路延伸工程

、

宁波市开明街改建工程

、

宁波市东钱湖环湖道路工程

、

宁波市北外环东段三标等工程荣获浙江省市政工程金奖

。

市政集团具有专业的桥梁施工队伍

，

在公路

、

市政建设中承担了大量桥梁工程的施工建设

，

积累了丰富的桥梁施工技术

和经验

。

承建的宁波市芝兰桥

（

南外环桥

）

工程

、

宁波市长丰桥工程等荣获全国市政金杯奖

；

宁波市姚江大桥工程等荣获浙江

省优良工程

；

宁波市慈溪兴慈大道四灶浦江大桥工程等荣获浙江省市政工程金奖

；

宁波市新江桥应急便桥工程仅用

８３

天时间

建成通车

，

被评为

２００７

年宁波市市政工程优质奖

。

市政集团承建了全互通立交

———

宁波市重点交通枢纽宁波市北外环

—

机场

路立交工程

、

宁波市东外环

—

宁镇公路立交工程

、

宁波市中心城区的久久人行钢铁桥

；

承建的绍兴市柯东立交桥工程荣获中

国轻纺城杯优质工程

。

市政集团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

，

承建了宁波市月湖景区工程

、

宁波市科技园区绿化工程

、

宁波市宁海徐霞客公园

东入口广场及环山景观路工程

、

宁波市动物园迁建项目一期工程

、

宁波新河整治工程

、

宁波市后塘河整治工程

、

温州市欧洲花

园小区绿化工程等工程

。

承建的宁波市月湖景区工程荣获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

。

市政集团具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

具有较强的顶管施工能力

，

承建了宁波市北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

宁波市慈溪

古县城排水工程

、

东莞市长安镇新民污水处理主干管工程等顶管工程

；

承建了宁波市水环境项目供水环网

Ｃ９

标工程

、

苏州吴

江市区域供水工程

、

昆山市泾河水厂水质深度处理工程

、

安徽省宁国市第三自来水厂净水工程

、

成都市温江区城市污水处理

厂工程

、

四川龙潭污水处理厂工程等给排水工程项目

；

承建了宁波垃圾焚烧场工程

、

杭州市东海

？

闲湖城矿坑矿渣回填工程

、

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山东二路共同沟工程等不同类型工程的建设施工

。

承建的乔庄镇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工程荣获浙江省建设

工程钱江杯

、

宁波垃圾焚烧场工程荣获宁波市甬江建设杯

。

另外

，

市政集团承建了宁波市会展中心广场工程

、

宁波市中山广场工程

、

温州市瑞安广场工程

、

丽水市火车站站前广场工

程

、

杭州市民中心广场等大型广场工程

。

承建的宁波市中山广场工程荣获浙江省工程钱江杯

。

（

二

）

主要产品情况

１

、

主要产品

（

或服务

）

的用途

市政集团的主要产品包括道路工程

、

桥梁工程

，

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如下表所示

：

产品 用途

道路工程 与市中心区、工业区、生活区等连接的人车通行的专用场所。

桥梁工程 城市道路网络中跨越道路、河滨、铁路等障碍而设置的构筑物。

２

、

主要产品

（

或服务

）

的流程图

市政集团主营的道路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

３

、

主要产品

（

或服务

）

的业务模式

市政集团作为施工总承包企业

，

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道路工程

、

桥梁工程等市政施工业务

，

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

市

政集团主要通过招投标中竞标取得工程项目

，

相关的招投标工作也按照国家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开展

。

为调动分公司等下属单位的积极性

，

严格控制工程施工成本

，

市政集团对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采用了区域承包的方式

。

区域承包是市政集团从多年实践中得出的较为有效的办法

。

市政集团制定了一系列内控制度强化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控制

，

市政集团与下属单位签订区域承包责任协议书

，

明确对区域范围内工程项目实施量

、

安全

、

财务等全面控制

，

各下属单位按一

定比例向市政集团缴纳风险保证金

。

工程项目施工竣工后

，

市政集团直接控制各下属单位具体实施的工程项目与相应业主的工程决算

、

财务决算及内部的奖

惩结算

。

各下属单位在完成市政集团核定的管理费和各项考核要求后

，

其剩余部分由市政集团逐年奖给各下属单位

，

如未完

成管理费

，

差额部分由各下属单位责任人承担

。

市政集团目前实行的是如下图所示的业务工作模式

，

从项目信息收集到项目的具体施工市政集团都有相应的部门负责

具体的工作落实

。

４

、

主要产品收入情况

市政集团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１９．１１

亿元

、

２２．０８

亿元

，

收入金额稳步上升

。

五

、

主要资产情况

（

一

）

房屋所有权

市政集团拥有的经营性房产主要包括办公楼和仓库等

，

主要情况如下

：

产权证号 位置 产权所有人

使用面积（平

方米）

１

甬房权证自移字第

Ｈ２００１０１０１７

号 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市政集团

３７９８．６０

２

鄞房权证钟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６６６

号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镇李花桥村

宁波新力水泥制品有

限公司

３０６５．６３

３

鄞房权证钟字第

２００７２７６６７

号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镇李花桥村

宁波新力水泥制品有

限公司

１０５５．６５

４

房权证甬北镇自字第

０６４８

号 宁波市江北区宝成路

２５

号 市政集团

１０３６．１６

５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２００２００９０３５

号 新矸镇牡丹小区

１８

幢

４０９－１

室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甬政建设有限公司

２９４．５７

６

房权证甬北镇自字第

０６４７

号 宁波市江北区宝成路

２５

号 市政集团

２４９．３５

７

甬房权证自新字第

Ｊ２００３０００８１

号 宁波市江东区福明路

８３５

弄

２

号 市政集团园林分公司

２０５．１９

８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２００２００５９８６

号

新矸镇牡丹小区

１８

幢

８０３

，

８０４

，

８０５

，

８０６

室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甬政建设有限公司

１８３．９６

９

甬房权证自新字第

Ｊ２００３０００８０

号 宁波市江东区福明路

８３５

弄

２

号 市政集团园林分公司

１４３．９６

１０

甬房权证仑（开）字第

２００２００９５２７

号 新矸镇牡丹小区

１８

幢

８０７

，

８０８

室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甬政建设有限公司

９０．９１

１１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２００４１３５４８

号 宁波市江东区昌兴街

１１

弄

５

号 市政集团园林分公司

５１．４８

（

二

）

土地使用权

市政集团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使用权主要包括

：

序号 证书号码 坐落 面积（㎡）

使用权

类型

终止日期

取得

方式

权利人

１

甬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１７２４

号

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地块

７

，

４６５

国有出让

２０５１．０１．３０

出让 市政集团

２

宁开国用（

２００２

）字

第

５２８７

号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矸

镇牡丹小区

１８

幢

４０９－１

室

３２．７３

国有出让

２０６４．１２．０３

出让

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甬政建

设有限公司

３

宁开国用（

２００３

）字

第

７３５

号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矸

镇牡丹小区

１８

幢

８０７

、

８０８

室

１０．１０

国有出让

２０６４．１２．０３

出让

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甬政建

设有限公司

４

宁开国用（

２００２

）字

第

４２１０

号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矸

镇牡丹小区

１８

幢

８０３

、

８０４

、

８０５

、

８０６

室

２０．４４

国有出让

２０６４．１２．０３

出让

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甬政建

设有限公司

５

甬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１８６１

号

宁波市江北区压赛堰梅林

地块

１０

，

６５５

国有出让

２０５１．０８．２２

出让 市政集团

６

甬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１９３２

号

宁波市江北区压赛堰地块

８

，

２３６．８０

国有出让

２０５１．０８．３１

出让 市政集团

７

甬国用（

２００１

）字第

１７２３

号

宁波市海曙区西郊乡西成

村地块

８６７．４０

国有出让

２０５１．０１．３０

出让 市政集团

８

甬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０１９７４

号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宝

成路

２５

号

４

，

３５３．００

国有出让

２０４９．１２．２９

出让 市政集团

９

甬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０１９８５

号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宝

成路

２５

号

１

，

３７２．００

国有出让

２０４６．０８．０７

出让 市政集团

１０

甬鄞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４－００００４

号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

李花桥村

２１

，

７７０．３０

国有出让

２０５３．１０．２６

出让

宁波新力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

１１

甬东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７３０９

号

福明路

８３５

弄

２

号

６０９

室

７１．６１

国有出让

２０３５．０９．０６

出让

市政集团园林

分公司

１２

甬东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７３１０

号

福明路

８３５

弄

２

号

６１０

室

５０．２４

国有出让

２０３５．０９．０６

出让

市政集团园林

分公司

１３

甬东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７３１３

号

昌兴街

１１

弄

５

号（

１－７０

）

１４．７０

国有出让

２０６５．０９．０６

出让

市政集团园林

分公司

六

、

市政集团所拥有的经营资质等特许经营权

类别 名称与级别 获得日期 业务范围

施工总承包

资质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级

２００７．１２．０６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５

倍的各类市政公

用工程的施工。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

２００２．５．１５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５

倍的一级标准及

以下公路、单跨跨度

＜１００

米的桥梁、长度

＜１０００

米的隧道工程

的施工。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

２００５．１２．２６

可承担单项建安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５

倍的下列房

屋建筑工程的施工：（

１

）

２８

层及以下、 单跨跨度

３６

米及以下的

房屋建筑工程；（

２

）高度

１２０

米及以下的构筑物；（

３

）建筑面积

１２

万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

专业承包资

质

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

承包二级（最高级）

２００２．５．１５

可生产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和特种混凝土 。

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

承包二级（最高级）

２００２．５．１５

可生产各类混凝土预制构件。

预应力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２００７．１２．１０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５

倍且跨度在

３０＆１２７

；米以内、连续跨度总长度

１００

米以内的预应力工程的

施工。

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

２００２．６．２８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５

倍且建筑面积

４００

平方米及以下的单体仿古建筑工程、园林建筑，省级

１００

平方

米及以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施工。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２００５．１２．２３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５

倍的下列工程的

施工：（

１

）单池容积

３００

立方米及以下禽、畜粪便沼气工程；单

池容积

４００

立方米及以下厌氧生化处理池工程；（

２

） 单机容量

２０

万千瓦及以下火电机组燃煤烟气脱硫工程；

２０

吨及以下工

业及集中供热燃煤锅炉烟气脱硫工程；（

３

） 小型工业项目噪

声、有害气体、粉尘、污水、工业废料的综合处理工程；（

４

）一等

甲级及以下等级医院医疗污水处理工程。

城市园林绿

化企业资质

城市园林绿化一级企

业

２００９．１．２０

可承揽各种规模及类型的园林绿化工程和园林绿化综合性养

护管理工程；可从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的培育、

生产和经营；可从事园林绿化技术咨询、培训和信息服务。

工程监理资

质

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

级

２００９．０９．０４

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

七

、

市政集团技术研发情况

市政施工团队在长期的施工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总结

，

并遵循国家和省市各级的工程建设标准

，

逐步创新出一套适合该公

司施工特色的施工技术和方法

。

最近几年来该公司开发和运用的省级工法如下

：

城市道路生态排水系统施工工法

、

现浇箱梁

暗埋泄水管施工工法

、

桥梁浅水承台筑岛施工工法

（

与宁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有

）、

桥梁深水基础薄壁钢套箱施工工法

、

异

性拱肋空间定位测量工法

、

桥梁后台

ＥＰＳ

材料地基处理施工工法

。

市政集团注重技术人才队伍培养

，

开展

ＱＣ

活动和科研立项活动

。 “

软土地基处理桩基应用新方法

”

ＱＣ

成果获浙江省市政

行业协会优秀质量小组第一名

、

全国市政协会优秀质量小组一等奖

；“

保证立柱外观质量

”

ＱＣ

成果

、“

提高超声波检测在钻孔桩

的成功率

”、“

深基坑支护结构变形和位移的控制

”

ＱＣ

成果分获省市政协会优秀质量小组成果二等奖

。

八

、

市政集团所获荣誉情况

市政集团秉承

“

信守合同

，

让业主满意

；

坚持改进

，

做行业先进

”

的质量方针

，

承建的工程荣获

“

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

“

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

”、“

浙江省市政金奖示范工程

”、“

宁波市甬江建设杯优质工程奖

”、“

宁波市市政工程优质奖

”

等多项

奖项

。

公司多次荣获

“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

全国优秀市政施工企业

”、“

全国工程质量优秀企业

”、“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

业

”、“

浙江省先进建筑业企业

”、“

浙江省建筑业诚信企业

”、“

浙江省工程建设用户满意施工企业

”、“

浙江省优秀市政工程施工

企业

”、“

宁波市建筑业龙头企业

”、“

宁波市优秀市政施工企业

”、“

宁波市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优胜企业

”

等称号

，

连续

十年被评为

“

重合同

、

守信用单位

”、“

ＡＡＡ

级信用单位

”。

九

、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３４９

，

３９３

，

０３２．７４ ２

，

１７４

，

０３８

，

３２６．００

负债总额

２

，

０８９

，

４１４

，

４１３．０８ １

，

９３２

，

５１８

，

９８３．１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５９

，

９７８

，

６１９．６６ ２２５

，

４９３

，

５７１．１７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２０７

，

８８０

，

０４６．０２ １

，

９１１

，

２９５

，

５６２．７８

主营业务成本

２

，

０３８

，

８６６

，

７８７．６９ １

，

７６９

，

５６２

，

１００．０４

营业利润

５９

，

３０３

，

４０４．０７ ４１

，

７２７

，

３９７．８０

利润总额

６６

，

８５３

，

４５６．２３ ４３

，

６９４

，

７７６．６１

净利润

４８

，

２７３

，

４２６．１８ ２８

，

９３６

，

９３０．４１

注

：

１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２

、

由于市政集团目前的会计政策与宁波建工存在较大差异

，

所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市政集团最终

审计报告中的数据和上述数据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资产可能存在减值的情形

。

３

、

市政集团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

２６

，

２４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出具说明

，

承诺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十

、

预估值

（

一

）

交易标的预估值和作价

本预案阶段

，

评估机构已对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了预估

，

其已基本满足本阶段方案要求

；

待正式评估阶段

，

评估机构

将会采取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

同时采用资产法或市场法加以验证

。

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股份采用收益法进行预评估

。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

，

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股份的预估值约为

５

亿元

。

（

二

）

本次评估的基本假设

１

、

一般假设

（

１

）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环境无

重大变化

，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

２

）

公司的经营者是负责的

，

且公司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

（

３

）

除非另有说明

，

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

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

（

４

）

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

２

、

特殊假设

（

１

）

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

经营范围

、

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

（

２

）

有关利率

、

汇率

、

赋税基准及税率

、

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

３

）

假设公司未来的投资计划能够如期实现

，

未来产销量一致

。

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

，

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

，

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

，

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

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

（

二

）

收益模型及参数的选取原则

１

、

基本模型

本次采用收益法对市政集团的资产进行评估

，

即以未来若干年度内市政集团实现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依据

，

采用适当折

现率折现

，

然后再加上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减去有息债务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

１

）

评估模型

：

本次收益法评估模型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

。

（

２

）

计算公式

企业价值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价值

－

有息债务

其中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

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现金流量现值

＋

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现金流量

（

终值

）

现值

，

其中明确预

测期是指评估基准日至企业经营稳定的期间

。

２

、

参数指标的确定

（

１

）

收益期和预测期的确定

根据市政集团当前的发展进度

、

竞争环境及市场供需情况

，

预计其将在

２０１６

年进入稳定阶段

，

故将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作为

本次评估的预测期

。

企业经营业务及营业期无明确限制

，

故收益期按永续确定

。

（

２

）

自由现金流量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

，

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

（

预测期内每年

）

自由现金流量

＝

息税前利润

×

（

１－

所得税率

）

＋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

３

）

终值的确定

收益期按永续确定的

，

终值公式为

：

Ｐｎ＝Ｒｎ＋１×

终值折现系数

Ｒｎ＋１

按预测末年现金流调整确定

。

（

４

）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作为一个时间优先的概念

，

一般包括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报酬率

。

确定折现率时一般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

Ａ

、

不低于无风险报酬率的原则

。

Ｂ

、

以行业平均报酬率为基准的原则

。

Ｃ

、

折现率与预期收益额相匹配的原则

，

即如果预期收益中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

折现率中也应有所体

现

；

反之亦然

。

Ｄ

、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原则

。

本次评估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收益预测指标

，

根据配比原则

，

本次评估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ＷＡＣＣ

）

作为折现

率

ｒ

。

其计算公式如下

：

由于市政集团的审计尚未完成

，

按照上述方法对其折现率进行初步分析

，

认为其折现率大概在

１１．５０％－１３．５０％

的区间范

围

。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

最终交易价格将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

据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

（

５

）

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

，

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

，

本次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

。

（

６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

，

不产生效益的资产

，

本次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

。

（

７

）

有息债务价值的确定

有息债务指基准日企业需要付息的债务

，

包括短期借款

、

长期借款等

，

采用成本法评估确认评估值

。

（

三

）

预估增值的原因

本次标的资产的收益法预估结果较其净资产增值较高

，

主要原因如下

：

１

、

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以收益法评估值为依据

。

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

、

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外

，

还包括业务网

络

、

服务能力

、

管理技术

、

人才团队

、

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产

。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

，

更看重的是标的资产未来的经营状况

和获利能力

，

所以交易双方采用了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依据

，

而收益法评估值要显著高于单纯评估企业的各项有形资产价

值

。

２

、“

十二五

”

时期

，

宁波市政府在

“

重点功能区块开发

、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

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

”

的城市建设总体格局

的指导下

，

推进

“

大力实施快速路成网工程

”、“

加快建设过江通道工程

”、“

有序推进干支路连通工程

”、“

继续实施交通疏解工

程

”、“

持续推进形象提升工程

”

五大工程

。

宁波本土市场是市政集团工程业务的主要来源

。

市政集团

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已经达到

２２．０８

亿元

。

２０１２

年宁波市

“

一核

两翼多节点

”

的网络型都市目标

、“

５０１００

工程

”（

５０

个重点功能区块

、

１００

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

的规划实施

，“

二横二纵一

环

”

城市快速路网加快建设

，“

一环六射

”

高速公路主骨架全面实施为市政集团持续发展

、

产能提升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

３

、

市政集团作为宁波市老牌市政施工企业

，

在企业品牌

、

宁波市客户资源

、

市场拓展

、

内部管理

、

成本控制

、

人力资源等方

面均处于宁波市该行业领先水平

。

（

１

）

企业品牌

市政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

，

不断追求

“

建设优良工程

、

提供满意服务

”

的目标

，

树立了市政集团的品牌

。

市政集团曾荣获全

国优秀市政施工企业

、

浙江省优秀市政工程施工企业

、

浙江省先进建筑业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

历年来承建的工程荣获中国

市政工程协会市政金杯奖

、

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奖

、

浙江省市政金奖等多项奖项

。

（

２

）

宁波市客户资源

市政集团凭借其优秀的施工能力

，

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上

，

尤其是市政施工业务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

市政集团是

２０１０

年

宁波市政府评选的宁波市建筑类行业十大龙头企业之一

，

也是该十家企业中唯一一家以市政工程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市政集团中标的宁波市主要工程有

：

宁波市环城西路街景整治工程

（

８０８１

万元

），

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

九龙湖单喇叭口立交工程

（

５６９０

万元

），

机场路南延

Ⅱ

标工程

（

２１４３７

万元

），

解放桥拓宽工程

（

４１５７

万元

），

机场路污水干管及泵

站工程

（

１３３７２

万元

），

机场路北延

Ⅱ

标工程

（

１２５７９

万元

），

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临江

“

单喇叭口

”

立交工程

（

５２００

万元

），

宁波

市绕城高速连接线新周立交工程

（

６３７１

万元

），“

三江六岸

”

滨江休闲带姚江西岸启动段工程

（

１８８１０

万元

），

３

万吨

／

日工业污水

处理工程

（

１０７２０

万元

），

湾头休闲商务区配套道路工程

６９７２

万元

，

北外环高架一标工程

（

５０９８５

万元

），

北外环高架预制小箱梁

工程

（

１９７７４

万元

）。

（

３

）

市场拓展

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宁波市场

，

提高营运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

，

市政集团除了在宁波市开展施工业务外

，

还积极参与外地

项目的招投标和施工

。

目前

，

市政集团在浙江省内的市政业务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市政集团中标的浙江省内

（

除宁波

市

）

主要工程有

：

舟山市岛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

１１３１２

万元

），

绍兴滨海大道跨嘉绍通道桥工程

（

１０７０６

万元

），

滨江大道及沿

江景观一标段工程

（

５８９１

万元

），

舟山阿鲁亚天邦嘉园小区一期工程

（

２７８１９

万元

），

杭州德胜东路

（

东德胜立交

—

文汇路

）

改造

提升工程

（

２５５７２

万元

），

温州瓯海区南湖城市综合体道路网一期工程

（

１８６３７

万元

），

富阳市富春江第一大桥立交改造工程

（

７６７９

万元

）。

同时

，

市政集团也积极探索浙江省外建筑业市场

，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市政集团中标的浙江省外主要

工程有

：

四川新成仁路改建工程

（

１３９１５

万元

），

重庆平场片区工业用地

Ⅳ

标工程

（

５９２０

万元

）。

市政集团承建的济南市二环东路

地面道路及

ＢＲＴ

系统建设工程荣获山东省

２０１０

年度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

（

４

）

内部管理

市政集团的运行机制不断深化

，

重点强化经营责任制考核及管理制度汇编两大核心环节

。

一方面就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

办法作了修订

，

对市外分公司提出了自主经营

、

自主施工要求及现金风险抵押规定

，

对下属单位的考核评价指标作了相对统

一

，

增设了分管领导对管辖单位年度重大事项考核指标等等

。

另一方面

，

内部汇编了集团公司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

，

各职能部

门依据现行组织架构

、

运作模式

，

对原有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梳理

、

修整

，

增加了法人治理

、

组织管理

、

财务借款管理等相关制

度

，

运行机制更为规范完善

。

（

５

）

成本管理

在项目实施阶段

，

市政集团重点把握成本管理

、

质安管理

、

文明施工等核心要素管理

，

以精品工程打造优良企业品牌

。

其

中重点突出成本管理

，

抓好项目实施前

、

项目实施阶段及项目完工后不同阶段的项目成本控制

，

加大对项目部组建

、

施工班组

优选

、

项目预算分析

、

费用有效监控

、

工程计量及结算及时办理

、

合同风险防范等关键环节控制力度

。

在严格的内部经营责任

制考核和成本管理制度下

，

市政集团保持了每年约

８％

的毛利率水平

，

保证了市政集团的盈利水平

。

（

６

）

人力资源

在长期施工锻炼中市政集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施工团队

。

目前

，

市政集团拥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４７

人

，

中级技术职称

的人员

１２０

人

，

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１５８

人

；

注册一级建造师

５０

人

，

注册二级建造师

６６

人

。

市政集团员工整体教育水平较高

，

研

究生学历及以上

４

人

，

大学本科学历

１６９

人

，

大学专科学历

１６２

人

。

这些人才的成长带动了市政集团相关业务技术水平的提升

，

是市政集团的核心竞争力

。

十一

、

关于拟购买资产的其他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为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的股份

。

根据初步核查

：

１

、

交易对方已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２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企业股权

，

相关企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３

、

标的资产转让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前置条件

。

第六节 发行股份的定价及依据

本次交易以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

。

根据

《

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本次拟向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

腾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计算公式为

：

本次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即

６．８２

元

／

股

。

据此确定

发行股份价格为

６．８２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通过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６．８２

元

／

股

）

的

９０％

，

即

６．１３８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

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市政集团是宁波地区优秀的市政施工单位

，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

市政集团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市政

工程施工业务

，

并以市政施工为核心延伸相关产业链

，

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

宁波建工对市政集团的资产重组

，

实现了上市公司产业链的横向延伸

，

增强了建筑主业的规模

，

同时消除了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对手

。

未来

，

宁波建工和市政集团强强联合后

，

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承接业务的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

宁波建工虽然拥有市政一级资质

，

但是由于施工团队锻炼时间短

、

承接业务规模少等原因

，

市政施工团队在数量和质量

上要逊于市政集团市政施工团队

。

此次宁波建工对市政集团的资产重组

，

能够扩大上市公司的优秀施工团队数量

，

增加高级

技术职称的人员

４７

人

，

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１２０

人

，

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

１５８

人

。

这些人才的注入将带动公司相关业务技术水

平的提升

，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

市政集团在市政业务施工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公司将会在道路工程

、

桥梁工程

、

市政公用工程等

方面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

未来还将致力于突破轨道交通领域的关键性技术

，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二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市政集团目前未经审计的近二年财务数据

（

具体参见本预案

“

第五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之

“

九

、

主要财务指

标

”），

市政集团的净利润率

、

净资产收益率较高

，

盈利能力较好

。

但是由于市政集团所处的行业特点和近几年经营规模的不断

扩大

，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

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的水平

。

市政集团较强的净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有助于提升

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

但是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会增加上市公司的偿债负担

。

（

二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市政集团目前未经审计的近二年财务数据

，

市政集团的盈利能力较强

。

通过本次收购

，

市政集团整合到上市公司后

，

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

上市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将得到大幅提高

。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屋建筑和土木工程

、

建筑安装工程

、

建筑装饰工程

、

建材物资销售

。

通过本次重组

，

市政集团将道

路工程

、

桥梁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的核心业务注入公司

，

能够显著增强公司的资产规模

、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标的资产注

入上市公司后

，

公司建筑主业更加完善

，

充分实施相关业务板块的资源整合

，

发挥协同效应

，

提升公司的整体实力

，

从根本上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最终完成

，

目前公司仅能根据现有的财务资料和业务资料

，

基于

国家宏观经济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和公司经营状况

、

管理层没有重大变动的假设下

，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

利能力进行初步分析

。

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审计结果

、

经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

公司将在相

关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

，

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

并详细分析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

影响

，

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

。

三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

，

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

根据预估值计算

）：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

）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

）

广天日月

１９

，

０５３ ４７．５５３５ １９

，

０５３ ３８．９３４９

同创投资

０ ０ ２

，

９４４ ６．０１６１

王一丁

２

，

０８３ ５．１９９４ ２

，

０８３ ４．２５７１

华茂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１

，

０００ ２．０４３５

宇斯浦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１

，

０００ ２．０４３５

恒河集团

１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１

，

０００ ２．０４３５

何明德

１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１

，

０００ ２．０４３５

景威

０ ０ ５６０ １．１４４４

鲍林春

５００ １．２４７９ ５００ １．０２１８

景杰

０ ０ ４３２ ０．８８２８

中亘基

０ ０ ４３１ ０．８８０８

景崎

０ ０ ３４６ ０．７０７１

景浩

０ ０ ３４６ ０．７０７１

中嘉基

０ ０ ３２１ ０．６５６０

乌家瑜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３００ ０．６１３１

潘信强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３００ ０．６１３１

徐文卫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３００ ０．６１３１

翁海勇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３００ ０．６１３１

陈建国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３００ ０．６１３１

景吉

０ ０ ２９７ ０．６０６９

景合

０ ０ ２６９ ０．５４９７

景腾

０ ０ ２０２ ０．４１２８

陈贤华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２００ ０．４０８７

郁武铮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２００ ０．４０８７

戴 兵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２００ ０．４０８７

胡茂璋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２００ ０．４０８７

赵文良

１５０ ０．３７４４ １５０ ０．３０６５

范尧根

１５０ ０．３７４４ １５０ ０．３０６５

卢祥康

１５０ ０．３７４４ １５０ ０．３０６５

郝 强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２０４４

陈宝康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２０４４

王浩光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２０４４

龚崇照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２０４４

李水明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２０４４

胡春健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２０４４

李长春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２０４４

徐 杉

９０ ０．２２４６ ９０ ０．１８３９

李晓明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６０ ０．１２２６

徐坚强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６０ ０．１２２６

田秀刚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６０ ０．１２２６

张金汉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６０ ０．１２２６

杨方华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６０ ０．１２２６

周钢祥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６０ ０．１２２６

张国光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６０ ０．１２２６

潘卫国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５０ ０．１０２２

赵谷韵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５０ ０．１０２２

沈 杰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５０ ０．１０２２

王小荣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５０ ０．１０２２

邵 茹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林 辉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张丁辉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陈 静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张友良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陈华英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黄欢君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金 伟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曹剑民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３０ ０．０６１３

其他股东

１０

，

０００ ２４．９５８８ １２

，

７２１ ２５．９９５７

总 计

４０

，

０６６ １００ ４８

，

９３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注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十家有限责任公司共持有宁波

建工

６１４８

万股

，

占宁波建工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２．５６３６％

。

交易后宁波建工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

广天日月仍为宁波建工的控股股东

，

徐文卫

、

乌家瑜

、

潘信强

、

陈建国

、

陈贤华

、

翁海勇

、

鲍林春

７

名自然人仍为宁波建工的实际控制人

。

四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交易对方不拥有或控制与标的资产或上市公司类似的企业或经营性资产

，

因此本次交易后的交易对

方与标的资产及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

交易对方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交易对

方承诺

：

发行股份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宁波建工股份期间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将不以任何形

式

（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

、

合作

、

联合经营

）

从事

、

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宁波建工及其子

公司

（

包括市政集团

）

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

，

也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宁波建工及其子

公司

（

包括市政集团

）

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

。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

，

给宁波建工造成任何

损失

，

本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

。

（

二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因此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

、

本次交易取得的批准情况及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

一

）

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预案已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

二

）

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

公司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

２

、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

３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

４

、

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

二

、

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因素

（

一

）

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资产重组中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的股份

，

预估价值约为

５

亿元

。

上述预估增值主要是考虑市政集团未来的盈利能力

。

该预估值仅仅是初步评估结果

，

由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

确定性

，

以及该预估建立在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之上等原因

，

上述预评估数据可能与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

本次交易双方的实际交易价格约定以最终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

而相关评估工作还在进行中

，

因

此

，

实际交易价格与上述预估值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

（

二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

》

规定

，

在非同一控制下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

应当确认为商誉

。

初始确认后的商誉

，

应当以其成本扣除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计量

。

商誉的减

值应当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

———

资产减值

》

处理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的股份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成

一定金额的商誉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

，

但需要在未来每年会计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

如果市政集团未来经营状况恶化

，

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

，

从而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

提请投资者注意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整合市政分公司和市政集团的市政业务和客户资源

，

积极发挥市政集团在宁波市市政领域

行业领先地位的优势

，

保证市政集团业务的持续发展

，

将因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

（

三

）

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市政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宁波建工和市政集团历史渊源相似

，

宁波建工源于控股股东国

企改制后拆分的建筑业务

，

市政集团是国企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

，

二者企业文化基本相似

。

但是

，

宁波建工最近几年已经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的要求来经营

，

所以二者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

宁波建工和市政集团之间的资产和业务

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有不确定性

，

整合过程中可能对两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

从而给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

一定影响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为了防范整合风险

，

公司拟采取下列措施

：

１

、

保持市政集团管理层的稳定

，

维持市政集团现有的业务模式

、

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

。

２

、

将市政集团核心管理人员吸纳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

，

使得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能够对旗下的所有业务进行统一管理

、

统

筹各项业务的发展

。

３

、

将市政集团的财务管理纳入上市公司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中

，

防范市政集团的财务风险

。

（

四

）

人才流失风险

优秀的市政施工团队是市政集团十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资源

，

是市政集团保质保量完成承接项目的关键

，

是多年

来能够在宁波市市政业务市场上保持优势竞争力的根源

。

市政集团的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性是决定本次资产重

组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

如果本次交易完成后

，

市政集团部分员工不能适应上市公司的管理制度

，

部分施工团队不能保持稳

定

，

将会带来人才流失风险

，

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为了保证施工团队的稳定

，

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

上市公司将和市政集团共同努力改善员工待遇和工作环境

，

防范人

才流失风险

。

（

五

）

行业与政策风险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按照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颁布的

《

上市公司分类与代码

》

标准都从属于

Ｅ

类建筑业

。

建筑业的

发展与宏观经济的景气度有很强的关联性

，

受城市化进程

、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

房地产市场景气度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重

大

。

如果宏观经济发展放缓

，

政府部门对市政工程的投入减少

，

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等都将对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的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

，

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能放缓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资产和收入规模得到增强

，

一方面积极参与保障房建设项目

，

一方面以

ＢＴ

项目投资带动施工

，

减少行业与政策风险

。

（

六

）

业务经营风险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在具体开展建筑施工业务时可能存在以下经营风险

：

１

、

工程项目分包风险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依法将非主体结构施工中的某些分项工程或由业主指定的工程对外分包时

，

如果选择分包商不当

或对分包商监管不力

，

可能引发安全

、

质量和经济纠纷

，

会对工程质量

、

公司声誉产生影响

，

存在一定的工程分包风险

。

２

、

工程安全和环保方面的风险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需要在露天

、

高空

、

地下作业

，

施工环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

可能出现人员伤亡

。

施工过程中由于管

理上

、

设备上

、

工人操作上的问题

，

也可能造成业务中断

、

财产及装备损毁

，

从而影响工程进度

、

造成损失

。

建筑工程施工具有周期长

，

资源能源消耗量大

，

产生的废弃物多等特点

。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可能存在由于环境管理不

善等原因

，

承担行政处罚的风险

。

３

、

施工场所分散的风险

建筑施工企业具有点多

、

线长

、

面广

、

分散的行业特点

。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承接和开发的项目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内

，

此

外在上海

、

江苏

、

江西

、

四川

、

重庆

、

山东

、

东北等地也有施工项目

，

施工场所的分散给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一定风险

。

４

、

施工工期风险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通常周期较长

，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

，

如果出现项目现场管理不善

、

技术保障不到位

、

施工设备到位不及

时以及其他事先无法预见的不利因素

，

将导致工程进度无法按合同约定进行

，

存在工程不能按期建成交付的风险

，

影响上市

公司及市政集团的经营业绩和信誉

。

５

、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建筑施工企业的原材料为钢材

、

水泥

、

电缆

、

木材

、

砂石料等

，

建筑材料的价格波动一直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的

影响

，

在供应短缺时需要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原材料

。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承接的工程项目施工周期较长

，

施工期内主要原材

料的价格上涨将直接导致施工成本的增加

。

６

、

易涉诉风险

作为建筑施工企业

，

上市公司及市政集团可能存在因工期延误

、

工程质量不合格等而导致的相关责任

，

在生产过程中发

生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

因不及时付款而产生的材料及人工费清偿责任以及因业主方拖延付款导致的债务追索权等

，

上述责任及追偿已经或可能导致潜在诉讼风险

，

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

（

七

）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

。

股票价格不仅受上市公司经营状况

、

盈利状况

、

重大投资和发展前景的影响

，

而且受

国家宏观经济环境

、

宏观调控政策

、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

、

股票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

，

都可能使本公司股票价格背

离公司实际经营业绩

，

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投资者造成投资风险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需要有关部门审批后方能完成

，

整个资产重组过程需要一定的

时间周期

。

在这段时间内

，

公司将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和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

律

、

法规的要求

，

真实

、

准确

、

及时

、

完整

、

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

，

供投资者做出决策时使

用

。

第九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

、

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

本公司严格按照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重组管理办

法

》、《

重组规定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

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平地向所有投资

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

本次预案披露后

，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

及时

、

准确地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

。

二

、

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

。

本次交易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

，

独立董

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次交易标的将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

，

确保拟

收购资产的定价公允

、

公平

、

合理

。

待相关审计

、

评估工作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编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报告书再次提交董事会

、

股东大会讨论

，

独立董事将再次对本次交易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

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

问将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

三

、

网络投票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召开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前发布提示性公告

，

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

大会

。

公司将严格按照

《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等有关规定

，

在表决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中

，

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充分保护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的权益

。

四

、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补偿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审计

、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交易对方承诺市政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

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不低于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后所出具的评估

报告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

。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

若在补偿测算期间

，

市政集团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

数

，

交易对方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将对宁波建工进行补偿

。

具体补偿事宜

，

待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后

，

由宁波建工与交易对方另行签署

相关盈利补偿协议进行约定

。

五

、

股份锁定的安排

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承诺以市政集团股份认购的宁波建工本次重组所发

行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

；

如取得宁波建工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市政集团股份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则自取得宁波建工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待限售期届满后

，

本次发

行的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

六

、

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本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

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

，

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

问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和股份定价

、

标的资产的权属状况等情况进行核查

，

并将对实施过程

、

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

行情况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

，

发表明确意见

，

确保本次交易公允

、

公平

、

合法

、

合规

，

不损害上市公司股东

利益

。

第十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投证券作为宁波建工的独立财务顾问

，

参照

《

证券法

》、《

公司法

》、《

重组办法

》

和

《

财务顾问指引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

通过尽职调查和对宁波建工

《

重组预案

》

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

１

、

宁波建工本次交易方案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办法

》、《

重组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２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公允

，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３

、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４

、

鉴于宁波建工将在相关审计

、

评估

、

盈利预测工作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

届时本独立财务顾问

将根据

《

重组办法

》

及相关业务准则

，

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独立董事的意见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拟向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市政集团

”）

的股东宁波同创

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

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特定对象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其持有的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称

“

本次交易

”

或

“

本次重组

”）。

根据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及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

，

我们本着对公司

、

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

经认真审阅涉及本次重组的所有相关材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本次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预案

》

等相关议案

，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

已经本人事前认可

。

２．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

议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方案合理

、

切实可行

，

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３．

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

公司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的评估师

与公司及本次重组的交易对象不存在现时及可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

其进行的评估符合客观

、

公正

、

独立的

原则及要求

。

４．

本次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价格将以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为依据

，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合理

、

公允

，

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５．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同意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６．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提高公司资产质量

，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

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７．

本次重组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８．

本人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及事项

。

二

、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公司对本次资产重组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在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

自查范

围具体包括本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交易对方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标的公司及其董

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

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

经核查

，

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

６

个月内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相关人员交易宁波建工的情况如下

：

所属公司 姓名 身份 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广天日月 王小荣 广天日月监事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买入

１３１００

股

现持有公司股票

１３１００

股

广天日月 陆有娣

广天日月原董事戴兵配偶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换届后戴

兵已不是董事）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买入

４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买入

３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买入

６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买入

５００

股

现持有公司股票

１８００

股

广天日月 王顺娣

广天日月财务总监胡茂璋

配偶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买入

４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卖出

４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买入

３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买入

４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买入

１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买入

４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买入

９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卖出

３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买入

２０００

股

现持有公司股票

２００００

股

王小荣

、

陆有娣和王顺娣三人已对买卖宁波建工股票的行为出具如下声明及承诺

：“

在宁波建工为实施本次资产重组事

项而申请股票停牌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前

，

本人并不知悉宁波建工拟进行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相关信息

；

本人上述买入宁

波建工股票行为系本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作出的投资决策

，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情形

；

在宁波建工披露

本次资产重组预案并股票复牌后

６

个月内

，

本人将不会卖出上述期间买入的股票

；

如本人在宁波建工披露本次资产重组预案

并股票复牌后

６

个月内卖出上述股票

，

则相关收益归宁波建工所有

。 ”

广天日月出具书面说明

：“

王小荣未以任何形式参与过宁波建工本次重组相关决策

，

于宁波建工停牌日前不知悉本次重

组任何相关信息

，

其于自查期间买卖宁波建工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其个人投资决策

，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情形

；

胡茂璋于宁

波建工本次重组停牌日后曾参与本次重组相关环节的具体工作事项

，

但停牌日前未参与本次重组相关决策

，

不知悉本次重组

任何相关信息

；

戴兵从未参与过本次重组相关决策及承担具体工作事项

，

不知悉本次重组任何相关信息

；

胡茂璋的配偶王顺

娣

、

戴兵的配偶陆有娣于自查期间买卖宁波建工股票的行为均系基于其本人对二级市场情况的判断而自行作出的投资决策

，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情形

。 ”

三

、

上市公司停牌前股价无异常波动的说明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开始停牌

。

在披露本预案之前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５．９９

元

／

股

，

之前第

２０

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收盘价为

７．３８

元

／

股

，

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跌幅

１８．８３％

；

同期上证综合指数累计跌幅

７．８８％

，

证监会建筑行业指数工程建筑指数累

计跌幅

１２．１８％

。

根据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

，

宁

波建工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波动未超过

２０％

，

无异常波动

。

第十二节 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

交易对方出具如下声明和承诺

：“

本公司保证在参与宁波建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有关文

件

、

资料等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

第十三节 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确认本公司就本次重组所披露的所有相关信息均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并就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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